现场踏勘通知函

致供应商：

贵单位已报名参与“长沙校区一号院大樟树音乐广场环境条件建设项目”，现组织统一踏勘，须贵单位确认是否参与现场踏勘，现场踏勘的规定具体如下：
一、现场踏勘要求

供应商需在统一踏勘期间对项目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勘察，以获

取须供应商自己负责的有关编制谈判文件和签署合同所需的所有资料。

勘察现场所发生的费用和相关风险由供应商自己承担。确认成交
后成交供应商以不了解现场情况为由向采购人提出的任何索赔，采购人不予受理。
踏勘过程中供应商不得向采购人透露所属单位名称，不得向其他
供应商透露所属单位名称，一经发现将按围标串标处理并取消报价资格。
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参与本项目统一踏勘，无论是否
参与现场踏勘，供应商均须在2024年12月19日9时前回复本函（盖章扫描件发送至指定邮箱（275099073@qq.com），“长沙校区一号院大樟树音乐广场环境条件建设项目现场踏勘参与情况的函”格式见附件1）。
1.现场踏勘集合时间：2024年12月19日10时。
2.现场踏勘集合地点：长沙市开福区徳雅路109号国防科技大学一号院大樟树音乐广场。

3.联系人：李干事15874091984

4.参与现场踏勘需携带的材料：

（1）负责参与现场踏勘的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原件及授权书原件；
（2）“长沙校区一号院大樟树音乐广场环境条件建设项目现场踏勘参与情况的函”原件

附件：1.函
2.授权书

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工作部宣传处

                                   2025年12月15日

附件1
长沙校区一号院大樟树音乐广场

环境条件建设项目现场踏勘参与情况的函

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工作部宣传处：

我单位已收到“长沙校区一号院大樟树音乐广场环境条件建设项目现场踏勘通知函”并对该现场踏勘活动做出如下回复：
	供应商名称
	

	是否参与现场踏勘
	(  是     
	 (  否

	拟参与现场踏勘的负责人信息
（如参与踏勘须填写此部分内容）
	姓名
	

	
	手机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车牌号
	

	放弃参与现场踏勘的原因
（如不参与踏勘须填写此部分内容）
	


供应商名称（盖章）：
日期：
附件2

授权书

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工作部宣传处：
（供应商全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授权（授权代表姓名、职务）为全权代表，参加贵单位组织的长沙校区一号院大樟树音乐广场环境条件建设项目现场统一踏勘活动，全权负责处理踏勘期间的一切事宜。
供应商全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
授权代表姓名：              

职    务：                  电    话：
通讯地址：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正面）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反面）








